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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
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PAX GLOBAL TECHNOLOGY LIMITED
百 富 環 球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27）

二零二四年股東週年大會投票表決結果

茲提述百富環球科技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四年四月十八日之通函（「通
函」）。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二零二四年股東週年大會投票表決結果

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二四年五月二十二日舉行之股
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上，股東週年大會主席根據本公司之細則，要求就股
東週年大會通告內所載及提呈之所有決議案按投票方式進行表決。所有決議案均獲
本公司股東（「股東」）以投票表決方式正式通過。全體董事均已出席股東週年大會。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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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分處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擔任投
票表決之監票人。於股東週年大會所提呈之決議案之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普通決議案
票數（概約百分比）

贊成 反對

1. 省覽及採納截至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之本公司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本公司董
事會報告與本公司核數師之報告。

804,559,266

(99.39%)

4,923,615

(0.61%)

2. 宣派截至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0.23港元。

809,482,881

(100.00%)

0

(0.00%)

3. 重選蘆杰先生為董事。 706,040,763

(87.22%)

103,442,118

(12.78%)

4. 重選張仕揚先生為董事。 572,779,358

(70.76%)

236,703,523

(29.24%)

5. 重選吳敏博士為董事。 632,477,323

(78.13%)

177,005,558

(21.87%)

6. 重選文國權先生為董事。 631,993,293

(78.07%)

177,489,588

(21.93%)

7. 授權董事會釐定董事酬金。 709,011,015

(87.59%)

100,471,866

(12.41%)

8. 續聘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為本公司核數師
及授權董事會釐定其酬金。

808,413,879

(99.87%)

1,069,002

(0.13%)

9. 授予董事一般授權以配發、發行及處理不超過
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20%之本公司額外股
份。#

449,517,085

(55.53%)

359,965,796

(44.47%)

10. 授予董事一般授權以購回不超過本公司已發行
股份總數10%之本公司股份。#

806,736,262

(99.66%)

2,746,619

(0.34%)

11. 擴大根據第9項決議案授予董事配發、發行及
處理本公司額外股份之一般授權，股份數目為
本公司根據第10項決議案所可能購回股份之總
數。#

449,717,085

(55.56%)

359,765,796

(4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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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決議案
票數（概約百分比）

贊成 反對

12. 考慮及批准對購股權計劃之建議修訂。# 664,238,799

(83.21%)

134,044,082

(16.79%)

#　決議案之全文已載於股東週年大會通告內。

由於第1至12項擬議普通決議案之贊成票數均超過50%，以上所有決議案均在股東週
年大會獲正式通過。

於股東週年大會日期，已發行本公司股份（「股份」）總數為1,071,714,000股，及持有尚
未行使之購股權的股東（總共持有25,019,000股股份）須就第12項普通決議案放棄投
票。因此，賦予股東權利出席並投票贊成或反對第1至第11項決議案及第12項決議案
的股份總數分別為1,071,714,000股及1,046,695,000股。

除上文披露外，(i)概無股份賦予股東權利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如香港聯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40條所載列須於會上就提呈之決議案放棄投贊成票；(ii)
概無任何股東須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放棄投票；及(iii)概無任何股東於通函中表明有
意在股東週年大會上就任何決議案投反對票或放棄投票。

承董事會命
百富環球科技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兼公司秘書

張仕揚

香港，二零二四年五月二十二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四名執行董事，分別為聶國明先生、蘆杰先生、李文
晉先生及張仕揚先生；以及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葉偉明先生、吳敏博士、文國權先
生及霍偉舜先生。


